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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本年度預算執行結果： 

1.歲入部分 

    本年度歲入預算數 2,000 元，執行結果，決算實現數 27,755 元，占

預算數之 1,387.75%，包括廢舊物資售價 19,355元及雜項收入 8,400元，

均已如數解繳國庫。 

2.歲出部分 

     單位預算部分： 

    本年度歲出預算數 62,791,000元(不含統籌科目)，執行結果，決算

實現數 62,784,715元，占預算數之 99.99%，，賸餘數 6,285元。依各工

作計畫分述如下： 

(1)一般行政:預算數 61,185,000元(內含動支第一預備金 80,000元)，執

行結果，決算實現數 61,179,665元，占預算數之 99.99%，賸餘數 5,335

元。 

(2)審計業務:預算數 1,606,000元，執行結果，決算實現數 1,605,050元，

占預算數之 99.94%，賸餘數 950元。 

(3)第一預備金: 預算數 80,000元，全數動支，列入「一般行政」工作計 

畫。 

 統籌科目部分： 

(1)婚喪生育、子女教育及低薪配套補助：庫撥數 701,170 元，與決算實

現數同。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庫撥數 9,227,112元，與決算實現數同。 

 (二)平衡表、資本資產表科目之金額及內容 

1.平衡表： 

(1)專戶存款 329,179 元，係約僱人員離職儲金專戶、國庫機關保管款專

戶等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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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出保證金 400元，係郵政信箱保證金。 

(3)存入保證金 21,300元，係得標廠商繳納之保固金。 

 (4)應付保管款 307,879元，係約僱人員離職儲金保管款。 

 (5)資產負債淨額 400元，係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 

 (6)保管有價證券 364,800元，係得標廠商繳交之保固擔保定期存單。 

2.資本資產表： 

(1)固定資產總額 91,684,983元，係土地 41,276,000 元、土地改良物 3,427

元、房屋建築及設備 46,512,998 元、機械及設備 1,648,772 元、交通

及運輸設備 536,732元、雜項設備 1,707,054 元。 

(2)無形資產總額 82,919元。 

(3)資本資產總額 91,767,902元。 

二、財務狀況之分析 

  平衡表及資本資產表變動分析 

(一)平衡表： 

應付代收款 0元，較上年度減少 3,510 元，係報廢物資回收變賣收入

已全數繳庫。 

 (二)資本資產表： 

    1.機械及設備 1,648,772 元，較上年度增加 575,748 元，主要係電梯機能

更新增值。 

 2.雜項設備 1,707,054 元，較上年度減少 500,402 元，係提列累計折舊及

不堪使用財產報廢。 

 3.無形資產 82,919 元，較上年度增加 82,919 元，係新增薪資管理系統軟

體。 

三、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強化公共財務監督課責:遂行法律賦予審計任務，促進政府良善治理。 

   2.推展洞察前瞻審計功能:推動績效審計，督促提升施政效能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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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展現審計意見關鍵影響力:踐行以民為本之審計，展現審計機關對人民及  

公共服務之正面價值。 

   4.促進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合作:提供民意機關及監察院優質服務，並強化

與被審核機關及民眾之良性溝通，協助健全公共課責機制。 

   5.建構審計專業知能體系:發展學習型組織，型塑價值型及成長型機關文

化。 

         6.優化組織治理:提升資源整合效益並改善內部流程，展現審計績效及永續       

力。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法定職責
審計 

審編臺南市政

府107年度總決

算審核報告及

108 年度半年結

算查核報告 

依據憲法第 105條、地方制度

法第 42條、決算法第 26 條、

26條之 1及審計法第 34條等

規定，審編臺南市政府 107年

度總決算審核報告及 108年

度半年結算查核報告，預計 2

件。 

依憲法、審計法及決

算法規定，完成審編

臺南市 107 年度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及

108 年度半年結算

查核報告 2件。 

 

 辦理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 107、108 年

度財務收支及

決算抽查 

針對各機關年度施政方針、預

算及重要業務計畫，抽查普通

公務、特種公務及公有(營)

事業機關(單位)107、108 年

度財務收支及決算，預計 42

單位。 

辦理普通公務、特種

公務及公有(營)事

業審計，抽查財務收

支及決算之機關 43

單位。 

 

 辦理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108年度專案

調查及財物稽

察 

針對各機關年度施政方針及

重要政策計畫，辦理個別(共

同)性專案調查及財物稽察，

預計 19件。 

辦理個別性專案調

查及財物稽察 24

件。 

 

 審核 107、108

年度會計報告

及相關資訊檔

案 

依據審計法第 36條、45條、

49條、50條及決算法第 26條

之 1規定審核普通公務、特種

公務及公有(營)事業機關(單

位)會計報告〔含各類月報、

半年結算及決算報告(含特別

辦理普通公務、特種

公務及公有(營)事

業審計，審核會計報

告〔含各類月報、半

年結算及決算報告

(含特別決算)〕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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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決算)〕及相關資訊檔案，預

計 1,216件。 

關資訊檔案 1,133

件。 

稽察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 人 員 財 務

(物)違失 

依據審計法第 17條及第 20條

規定，發覺各機關人員有財務

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上之行

為，通知各該機關長官處分

之，並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

或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並報告

監察院；對各機關不負責答

復，或對其答復認為不當時，

呈請監察院核辦。 

依審計法第 17 條及

第 20 條規定，報請

監察院依法處理，或

移送檢調機關偵辦

並報告監察院 2件。 

 

價值創造

審計 

考核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績效陳報監

察院未盡職責

或效能過低案

件暨向各機關

提出完備制度

規章或設施之

建議意見 

依據審計法第 69 條第 1 項規

定，考核各機關之績效，如認

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

者，除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

外，並應報告監察院；其由於

制度規章缺失或設施不良

者，應提出建議改善意見於各

該機關，預計 2則。 

依據審計法第69條

第1項規定，陳報監

察院有關未盡職責

或效能過低案件1件

暨向各機關提出完

備制度規章或設施

之建議意見2則。 

 

考核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績效向各該

機關或有關機

關提出提升施

政效能或增進

公共利益之建

議意見 

依據審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

定，考核各機關之績效，如認

為有可提升效能或增進公共

利益者，應提出建議意見於各

該機關或有關機關，預計 2

項。 

依據審計法第69條

第2項規定研提改善

意見5項。 

 

考核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績效向各該

機關或有關機

關提出施政或

營(事)業效能

潛在風險事項

之預警性意見 

依據審計法第 69 條第 3 項規

定，發現有影響各機關施政或

營（事）業效能之潛在風險事

項，得提出預警性意見於各該

機關或有關機關，妥為因應，

預計 1項。 

 

依據審計法第 69 條

第 3 項規定研提預

警意見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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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民生議題

審計 

研提攸關民生

議題重要審核

意見於臺南市

政府107年度總

決算審核報告 

參酌 INTOSAI 最高審計機關

國際準則(ISSAI)第 20號「透

明與課責原則」規範，審計機

關應向民眾報告政府施政執

行之審計結果。審計機關應掌

握政府核心業務與重大施政

計畫，關注環境情勢與法令變

遷，善用適切審計技術方法，

落實攸關人民權益、社會公

義、財政及環境永續等議題之

查核，衡平於總決算審核報告

完整揭露重要審核意見，預計

105項。 

107年度臺南市總決

算審核報告重要審

核意見114項。 

 

 追蹤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接受審計機

關研提攸關民

生議題重要審

核 意 見 而 訂

定、修正、廢止

(停止適用)重

要法令 

INTOSAI最高審計機關國際準

則(ISSAI)第 12號揭示「審計

機關應被視為對民眾生活產

生正面影響之機關」之期許，

審計機關除就攸關民生及社

會公義議題加強瞭解及查

核，研提有關意見函請相關機

關妥處外，並應賡續追蹤機關

後續辦理及改善情形，督促完

備制度規章，展現審計機關以

民為本之價值與意義，預計

25種。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接受審計

機關建議而訂定、修

正、廢止(停止適用)

重要法令 26種。 

 

 追蹤臺南市政

府及其所屬機

關參考或依據

審計機關研提

攸關民生議題

重要審核意見

而處理或執行

相關改善措施

所產生節省支

出或增加收入

之財務效益 

審計機關賡續追蹤機關參考

或依據審計機關研提攸關民

生議題重要審核意見，而執行

相關改善措施所增裕收入及

減少不經濟支出，依據「審計

機關審計結果財務效益量化

統計作業指引」審查確定之金

額。 

臺南市政府及其所

屬機關參考或依據

本處審核意見處理

或執行相關改善措

施產生節省支出或

增加收入之財務效

益，於本年度審查確

定9,991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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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辦理攸關民生

議題審計案件

之專家學者(含

公民團體)諮詢 

攸關民生議題審計案件，透過

查核規劃、執行及報導期間徵

詢相關專家學者(含公民團

體)多元觀點及專業見解，提

升審計之深度及廣度，預計 2

案。 

諮詢專家學者(含公

民團體) 2案。 

 

提供顧客

審計服務 

派員出列席監

察 院 各 種 會

議、協查或提供

資料與審核意

見 

 

各項審計工作結果，因各機關

或其人員有隱匿或拒絕、延壓

或處分不當、涉及違失、未盡

職責或效能過低等情事，依據

審計法相關規定報告監察院

依法處理或陳報監察院備

查，或彙整有關資料陳報監察

院供行使監察職權參考，提供

優質審計服務，發揮監察審計

綜效，預計 5件。 

派員出列席監察院

各種會議、協查案件

、提供資料或審核意

見2件。 

 

 派員出(列)席

民 意 機 關 會

議、配合查察或

提供資料與審

核意見 

為加強對各級民意機關之聯

絡及服務功能，除以任務編組

方式成立國會聯絡室，並配合

各級民意代表問政需要，積極

提供相關查核資料，降低資訊

不對稱風險，健全政府課責機

制，預計 2件。 

派員出列席民意機

關會議、配合查察案

件、提供資料或審核

意見2件。 

 

 按年度、季或按

月、週發布有關

審計報告、監督

預算執行、陳報

監察院案件、審

計機關建議意

見、審計機關統

計資料、其他重

要審計案件等

資訊 

依據 INTOSAI 最高審計機關

國際準則(ISSAI)第 20號「透

明與課責原則」，審計機關應

公開對政府相關作業之查核

結果，以強化審計課責功能。

為落實 INTOSAI 所提透明化

與課責之宗旨，主動公布各項

審計報告及重要政府審計資

訊，預計 25則。 

按年度、季或按月、

週發布有關審計報

告、監督預算執行、

陳報監察院案件、審

計機關建議意見、審

計機關統計資料、其

他重要審計案件等

資訊(含影片類)28

則。 

 

審計創新

學習 
審計人員參加

審計機關自辦

訓練及研習(含

派 員 國 外 研

「發展學習型組織，型塑價值

型及成長型機關文化」係審計

機關策略目標之一。為持續精

進、提升審計人員之專業素

審計人員參加審計

機關自辦訓練及研

習(含派員國外研習

)、外部專業機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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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 
措    施 

習)、外部專業

機構學校舉辦

訓練進修及研

討會之平均時

數 

養，每年參加審計部規劃辦理

高階主管、副主管、中階主

管、領組人員等職務類別之管

理研習，及辦理新進人員講

習、新進審計人員訓練班、普

通公務、國防公務、特種公

務、公營事業、財物、績效審

計、ACL、QGIS、GBA 等審計

專業研習，並薦送人員參加國

內外專業機關(構)學校舉辦

訓練進修及研討會。 

校舉辦訓練進修及

研討會之平均時數

每人77.4小時。 

 審計機關或個

別審計人員提

案參加年度創

新案例、研究報

告評審 

為系統化營造創新組織文化

及推動業務變革，審計機關持

續鼓勵個別單位或審計人員

發揮創意、樂於研究發展，就

創新善用各種科學技術方法

之案例或機關業務興革之經

驗及建言，提案參加年度創新

案例、研究報告評審，以具體

實踐審計機關創新之核心價

值，預計 2件。 

提案參加年度創新

案例、研究報告評審

3件。 

 

精進審計

流程 

及時訂定、修

正、廢止(停止

適用)審計法令

規章 

因應審計環境變遷，持續檢討

審計法令規章，及時研訂及排

除不合時宜法規，以利行使審

計職權。 

尚無須訂定、修正、

廢止(停止適用)審

計法令規章。 

 

 運用電腦軟體

(EXCEL、 ACL、

GIS 等) 輔助查

核整合性資訊 

為因應資訊科技進步日新月

異且政府業務資訊大量電子

化時代，審計機關應擇選適當

審計議題，善用各類電腦軟體

(如 EXCEL、ACL、GIS、Power 

BI等)輔助查核工作，強化跨

領域整合分析資訊能力，提升

審計效能，預計 34件。 

運用電腦輔助查核

軟體(EXCEL、ACL、

GIS等)65件。 

 

 



歲入來源
中華民國

04 0700000000-9

財產收入

2,000 0 2,000

73 ˉ0707660000-9

ˉ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2,000 0 2,000

01 ˉˉ0707660600-6

ˉˉ廢舊物資售價

2,000 0 2,000

07 1100000000-2

其他收入

0 0 0

72 ˉ1107660000-2

ˉ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0 0 0

01 ˉˉ1107660900-3

ˉˉ雜項收入

0 0 0

01 ˉˉˉ1107660909-8

ˉˉˉ其他雜項收入

0 0 0

經常門小計 2,000 0 2,000

資本門小計 0 0 0

合計 2,000 0 2,000

經資門分列

預           算           數科        目

款 項 目

審計部臺

節 名稱及編號 預算增減數 合計 (1)原預算數

8



別決算表
108年度

19,355 0 0 19,355 17,355 967.75

19,355 0 0 19,355 17,355 967.75

19,355 0 0 19,355 17,355 967.75

8,400 0 0 8,400 8,400

8,400 0 0 8,400 8,400

8,400 0 0 8,400 8,400

8,400 0 0 8,400 8,400

27,755 0 0 27,755 25,755 1,387.75

0 0 0 0 0

27,755 0 0 27,755 25,755 1,387.75

預決算比較增

減數

(2)-(1)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實現數 合計 (2)應收數 保留數

南市審計處

9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0 0 0

0 0 0

0 0 0

80,000 0 80,000

0 0 0

0 0 0

0 0 0

-80,000 0 -80,000

0 768,926 0

0 0 768,926

0 768,926 0

0 0 768,9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68,926 0

0 0 768,926

合計 71,950,356

01 ˉˉ8903304500-4

ˉˉ婚喪生育、子女教育及低

ˉˉ薪配套補助

701,170

32 8900000000-0

其他支出

701,170

01 ˉˉ7506205300-0

ˉ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8,458,186

26 7500000000-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8,458,186

04 ˉˉ3707669800-3

ˉˉ第一預備金

80,000

02 ˉˉ3707661000-3

ˉˉ審計業務

1,606,000

01 ˉˉ3707660100-2

ˉˉ一般行政

61,105,000

經資門併計

06 3700000000-8

監察支出

62,791,000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預 算 增 減 數

歲出政事
中華民國

科             目

審計部臺

款 項

10



62,784,715 0

0 62,784,715

61,179,665 0

0 61,179,665

1,605,050 0

0 1,605,050

0 0

0 0

9,227,112 0

0 9,227,112

9,227,112 0

0 9,227,112

701,170 0

0 701,170

701,170 0

0 701,170

72,712,997 0

0 72,712,997

99.99

0 100.00

72,719,282 -6,285

701,170 0 100.00

701,170

100.00

9,227,112 0 100.00

0

9,227,112 0

1,606,000 -950 99.94

0

99.99

61,185,000 -5,335 99.99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62,791,000 -6,285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

率

(2)／(1)％

應付數 合計(2)

合計

(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108年度

決算數

實現數

南市審計處

11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0 0 0

0 0 0

0 0 0

-80,000 -177,542 -257,542

0 0 0

80,000 177,542 257,542

0 0 0

0 0 0

0 0 0

-80,000 -177,542 -257,542

0 0 0

80,000 177,542 257,542

0 0 0

0 -177,542 -177,542

0 0 0

0 0 0

0 0 0

0 -177,542 -177,542

0 0 0

0 0 0

0 0 0

80,000 177,542 257,542

0 0 0

80,000 177,542 257,5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0,000 0 -80,000

04 ˉˉ3707669800-3

ˉˉ第一預備金

80,000

ˉˉˉˉˉ02

ˉˉˉˉˉ業務費

1,606,000

02 ˉˉ3707661000-3

ˉˉ審計業務

1,606,000

ˉˉˉˉˉ03

ˉˉˉˉˉ設備及投資

910,000

01 ˉˉ3707660100-2*

ˉˉ一般行政

910,000

ˉˉˉˉˉ04

ˉˉˉˉˉ獎補助費

30,000

ˉˉˉˉˉ02

ˉˉˉˉˉ業務費

1,744,000

ˉˉˉˉˉ01

ˉˉˉˉˉ人事費

58,421,000

01 ˉˉ3707660100-2

ˉˉ一般行政

60,195,000

　資本門小計 910,000

　經常門小計 61,881,000

07 ˉ0007660000-0

ˉ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62,791,000

　資本門小計 910,000

　經常門小計 61,881,000

06 0007000000-6

監察院主管

62,791,000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審計部臺

款 項 目 節

預 算 增 減 數

經資門分列

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

科             目

12



62,784,715 0

0 62,784,715

61,617,173 0

0 61,617,173

1,167,542 0

0 1,167,542

62,784,715 0

0 62,784,715

61,617,173 0

0 61,617,173

1,167,542 0

0 1,167,542

60,012,123 0

0 60,012,123

58,416,605 0

0 58,416,605

1,565,518 0

0 1,565,518

30,000 0

0 30,000

1,167,542 0

0 1,167,542

1,167,542 0

0 1,167,542

1,605,050 0

0 1,605,050

1,605,050 0

0 1,605,050

0 0

0 0

-950 99.94

0 0

1,606,000 -950 99.94

1,606,000

100.00

1,167,542 0 100.00

0 100.00

1,167,542 0

1,566,458 -940 99.94

30,000

99.99

58,421,000 -4,395 99.99

0 100.00

60,017,458 -5,335

61,623,458 -6,285 99.99

1,167,542

100.00

62,791,000 -6,285 99.99

-6,285 99.99

1,167,542 0

62,791,000 -6,285 99.99

61,623,458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

率

(2)／(1)％

南市審計處

應付數 合計(2)

合計

(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108年度

決算數

實現數

13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審計部臺

款 項 目 節

預 算 增 減 數

經資門分列

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

科             目

0 0 0

-80,000 0 -8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68,926 0

0 0 768,926

0 768,926 0

0 0 768,926

0 768,926 0

0 0 768,926

0 768,926 0

0 0 768,926

0 768,926 0

0 0 768,926

合計 71,950,356

統籌科目小計 9,159,356

　經常門小計 8,458,186

ˉˉˉˉˉ01

ˉˉˉˉˉ人事費

8,458,186

05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8,458,186

　經常門小計 701,170

ˉˉˉˉˉ01

ˉˉˉˉˉ人事費

701,170

02 8903304500-4

婚喪生育、子女教育及低薪配

套補助

701,170

ˉˉˉˉˉ09

ˉˉˉˉˉ預備金

80,000

14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

率

(2)／(1)％

南市審計處

應付數 合計(2)

合計

(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108年度

決算數

實現數

0 0

0 0

701,170 0

0 701,170

701,170 0

0 701,170

701,170 0

0 701,170

9,227,112 0

0 9,227,112

9,227,112 0

0 9,227,112

9,227,112 0

0 9,227,112

9,928,282 0

0 9,928,282

72,712,997 0

0 72,712,997

100.00

72,719,282 -6,285 99.99

0 100.00

9,928,282 0

9,227,112 0 100.00

9,227,112

100.00

9,227,112 0 100.00

0 100.00

701,170 0

701,170 0 100.00

701,170

0 0

15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平衡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1　資產 329,579 288,276 2　負債 329,179 287,876

　11　流動資產 329,579 288,276 　21　流動負債 329,179 287,876

　　110103　專戶存款 329,179 287,876 　　211201　存入保證金 21,300 22,938

　　111201　存出保證金 400 400 　　211301　應付代收款 0 3,510

　　211401　應付保管款 307,879 261,428

3　淨資產 400 400

　31　資產負債淨額 400 400

　　　310101　資產負債淨額 400 400

　                合　計 329,579 288,276 　                合　計 329,579 288,276

　

　

　

　

　

　

　

　

　

　

　

　

　

　

　

　

　

　

　

　

　

　

　

　

保管有價證券　364,800

附註:

16



本年度本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資本資產表

備註:

　固定資產 91,684,983 93,876,710　資本資產總額 91,767,902 93,876,710

　　土地 41,276,000 41,276,000　　資本資產總額 91,767,902 93,876,710

　　土地改良物 3,427 3,427

　　房屋建築及設備 46,512,998 48,707,654

　　機械及設備 1,648,772 1,073,024

　　交通及運輸設備 536,732 609,149

　　雜項設備 1,707,054 2,207,456

　無形資產 82,919 0

　　無形資產 82,919 0

　　　　合　　　　計　　　　　　 91,767,902 93,876,710　　　　合　　　　計　　　　　　 91,767,902 93,876,710

17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收項

一、上期結存 287,876

ˉ1.專戶存款 287,876

二、本期收入 72,782,055

ˉ1.本年度歲入 27,755

ˉˉ(1.)實現數 27,755

ˉ2.存入保證金淨增(減)數 -1,638

ˉ3.應付代收款淨增(減)數 -3,510

ˉ4.應付保管款淨增(減)數 46,451

ˉ5.公庫撥入數 72,712,997

ˉˉ(1.)本年度歲出撥款 72,712,997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收　項　總　計 73,069,931

付項

一、本期支出 72,740,752

ˉ1.本年度歲出 72,712,997

ˉˉ(1.)實現數 72,712,997

ˉ2.繳付公庫數 27,755

ˉˉ(1.)本年度歲入繳庫 27,755

二、本期結存 329,179

ˉ1.專戶存款 329,179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付　項　總　計 73,06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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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專戶存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普通公務帳 單位:新臺幣元

年 月 日 小計 合計

　 非預算性質部分 329,179

本年度部分 329,179

　03

　公提離職儲金專戶 153,921

　04

　自提離職儲金專戶 153,958

　20

　國庫存款戶-特種基金及保管款代收款 21,300

　　　　　　　　　　　　總　　　　計 329,179

日  期
備  註

金  額
摘            要

19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存出保證金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普通公務帳 單位:新臺幣元

年 月 日 小計 合計

　 非預算性質部分 400

以前年度部分 400

105

一百零五年度
400

400

105 01 01

　　300001　　轉帳傳票

　　支付政風信箱押金 400

　　　　　　　　　　　　總　　　　計 400

日  期
備  註

金  額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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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普通公務帳 單位:新臺幣元

年 月 日 小計 合計

　 非預算性質部分 21,300

本年度部分 21,300

108

一百零八年度
21,300

　04

　保固金 21,300

108 12 10

　　100057　　收入傳票

　　收到本處辦公大樓電梯機能更新採購案保固保

　　證金
21,300

　　　　　　　　　　　　總　　　　計 21,300

日  期
備  註

金  額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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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應付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普通公務帳 單位:新臺幣元

年 月 日 小計 合計

　 非預算性質部分 307,879

本年度部分 307,879

　01

　公提離職儲金 153,921

　02

　自提離職儲金 153,958

　　　　　　　　　　　　總　　　　計 307,879

日  期
備  註

金  額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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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本頁空白 



長期投資 0 0

土地 41,276,000 0

土地改良物 342,690 -339,263

房屋建築及設備 65,317,980 -16,610,326

機械及設備 4,710,466 -3,637,442

交通及運輸設備 1,184,639 -575,490

雜項設備 9,747,458 -7,540,002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0 0

權利 0 0

　　小　　計 122,579,233 -28,702,523

租賃資產 0 0

租賃權益改良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0

其他固定資產 0 0

遞耗資產 0 0

電腦軟體 0 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 0

其他無形資產 0 0

其他資本資產 0 0

　　小　　計 0 0

　　合　　計 122,579,233 -28,702,523

 

 

 

 

 

 

 

 

 

備註:

取得成本

 (1)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

 (2)

資本資產
審計部臺南

中華民國

科目

1.本年度資本資產成本變動增加數2,029,000元=預算採購增加金額1,167,542元+其他依財產規制移入、受贈等增加金額

861,458元。2.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增加金額1,167,542元=本年度預算執行金額1,167,5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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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增加數

 (3)

減少數

(4)

0 0 0 0

0 0 0 41,276,000

0 0 0 3,427

0 1,412,670 -781,986 46,512,998

1,785,408 46,000 -1,163,660 1,648,772

0 0 -72,417 536,732

142,292 12,500 -630,194 1,707,054

0 0 0 0

0 0 0 0

1,927,700 1,471,170 -2,648,257 91,684,98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1,300 18,381 0 82,9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1,300 18,381 0 82,919

2,029,000 1,489,551 -2,648,257 91,767,902

變動表
市審計處

108年度

期末帳面金額

(6)=(1)+(2)+(3)-(4)+(5)

本年度資本資產成本變動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變動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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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費業務費

科目

獎補助費 小計

經     常     支     出

人事費名稱及編號款 項 目 節

審計部臺

中華民國

歲出用途別

3,170,568 30,000 61,617,17358,416,60506 0007000000-6
監察院主管

0

3,170,568 30,000 61,617,17358,416,60507 ˉ0007660000-0
ˉ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0

1,565,518 30,000 60,012,12358,416,60501 ˉˉ3707660100-2
ˉˉ一般行政

0

1,605,050 0 1,605,050002 ˉˉ3707661000-3
ˉˉ審計業務

0

3,170,568 30,000 61,617,17358,416,605　　　　　　　　　
　　　　小　計

0

3,170,568 30,000 61,617,17358,416,605　　　　　　　　　
　　　　合　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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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獎補助費業務費
備註

設備及投資

資        本        支          出
合計

南市審計處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分析表

0 1,167,542 0 1,167,542 62,784,715

0 1,167,542 0 1,167,542 62,784,715

0 1,167,542 0 1,167,542 61,179,665

0 0 0 0 1,605,050

0 1,167,542 0 1,167,542 62,784,715

0 1,167,542 0 1,167,542 62,78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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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一般行政 審計業務

01人事費 58,416,605 0

ˉ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36,933,602 0

ˉ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333,984 0

ˉ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576,420 0

ˉ0111 獎金 10,587,086 0

ˉ0121 其他給與 722,600 0

ˉ0131 加班值班費 1,661,093 0

ˉ0143 退休離職儲金 3,148,128 0

ˉ0151 保險 3,453,692 0

02業務費 1,565,518 1,605,050

ˉ0201 教育訓練費 42,883 0

ˉ0202 水電費 101,153 374,061

ˉ0203 通訊費 42,248 88,790

ˉ0215 資訊服務費 24,430 0

ˉ0221 稅捐及規費 13,110 0

ˉ0231 保險費 27,558 0

ˉ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 7,500

ˉ0271 物品 139,183 271,878

ˉ0279 一般事務費 444,353 270,689

ˉ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279,185 0

ˉ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3,018 0

ˉ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3,790 0

ˉ0291 國內旅費 77,097 592,132

ˉ0294 運費 310 0

ˉ0299 特別費 157,200 0

03設備及投資 1,167,542 0

ˉ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720,000 0

ˉ0304 機械設備費 114,693 0

ˉ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12,357 0

ˉ0319 雜項設備費 120,492 0

04獎補助費 30,000 0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審計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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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累計表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58,416,605

36,933,602

333,984

1,576,420

10,587,086

722,600

1,661,093

3,148,128

3,453,692

3,170,568

42,883

475,214

131,038

24,430

13,110

27,558

7,500

411,061

715,042

279,185

13,018

203,790

669,229

310

157,200

1,167,542

720,000

114,693

212,357

120,492

30,000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南市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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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一般行政 審計業務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審計部臺

ˉ0475 獎勵及慰問 30,000 0

　　　　　　　小　　　計 61,179,665 1,605,050

　　　　　　　合　　　計 61,179,665 1,6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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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累計表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南市審計處

30,000

62,784,715

62,78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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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加項

收入合計 27,755 0 0

本年度收入 27,755 0 0

　0707660600

　廢舊物資售價
19,355 0 0

　1107660909

　其他雜項收入
8,400 0 0

以前年度收入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收(保留)數 0 0 0

　二、以前年度收入納庫款 0 0 0

　三、收回以前年度支出賸餘款 0 0 0

　　　1. 以前年度已撥繳之暫付、預付款
　　　　支用收回

0 0 0

　　　2. 審計部修正減列支出實現數 0 0 0

　　　3. 審計部修正減列應付數-已撥款 0 0 0

　　　4. 審計部修正減列支出保留數-已撥
　　　　款

0 0 0

　　　5. 保留數、應付款-已撥款部分收回
　　　　不再繼續支用

0 0 0

　　　6. 收回以前年度撥款之存出保證金 0 0 0

　　　7. 收回以前年度撥款之零用金 0 0 0

　　　8. 領用以前年度撥款之材料 0 0 0

　四、收回剔除經費 0 0 0

項目
收入實現數

(1)

減項：

收入待納庫數

(2)
以前年度待

納庫繳庫數

(3)

中華民國

收入實現數與繳

審計部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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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材料

(4)

存出保證金

(5)

其他應收款

(6)

0 0 0 0 0 27,755

0 0 0 0 0 27,755

0 0 0 0 0 19,355

0 0 0 0 0 8,4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繳付公庫數

(9)=(1)-(2)+(3)+

(4)+(5)+(6)+

(7)+(8)

預收款

(7)

剔除經費

(8)

加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繳還數

108年度

付公庫數分析表

市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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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支出合計 72,712,997 0 0 0

本年度 72,712,997 0 0 0

　一、本年度經費 62,784,715 0 0 0

　　3707660100

　　一般行政
61,179,665 0 0 0

　　3707661000

　　審計業務
1,605,050 0 0 0

　二、統籌科目 9,928,282 0 0 0

　　75062053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9,227,112 0 0 0

　　8903304500

　　婚喪生育、子女教育及低薪配套補
　　助

701,170 0 0 0

以前年度 0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0 0 0 0

　二、退還以前年度收入數 0 0 0 0

材料

(3)

存出保證金

(4)

加          項

預付款

(2)

審計部臺南

項目
支出實現數

(1)

中華民國

支出實現數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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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72,712,997 0

0 0 0 72,712,997 0

0 0 0 62,784,715 0

0 0 0 61,179,665 0

0 0 0 1,605,050 0

0 0 0 9,928,282 0

0 0 0 9,227,112 0

0 0 0 701,17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退還收入(預收)款

(5)

其他應收款

(6)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出應付、保留數公

庫未撥入數

減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

現數

(7)

加項

市審計處

公庫撥入數

(8)=(1)+(2)+(3)+

(4)+(5)+(6)-(7)

庫撥入數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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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ˉ

ˉ

ˉ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

(1)

上年度

(2)

比較增減數

(3)=(1)-(2)

收入 72,740,752 69,806,184 2,934,568

　　公庫撥入數 72,712,997 69,779,586 2,933,411

　　財產收入 19,355 15,150 4,205

　　其他收入 8,400 11,448 -3,048

支出 72,740,752 69,806,184 2,934,568

　　繳付公庫數 27,755 26,598 1,157

　　人事支出 68,344,887 66,051,503 2,293,384

　　業務支出 3,170,568 3,306,932 -136,364

　　設備及投資支出 1,167,542 391,151 776,391

　　獎補助支出 30,000 30,000 0

收支餘絀 0 0 0

科目名稱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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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年度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
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

科目名稱及編號

餘      絀      數
(或減免、註銷數)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入餘絀(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108 0707660600-6
廢舊物資售價

17,355 867.75 係報廢物資回收變賣收入較預期增加

1107660909-8
其他雜項收入

8,400 自薪資扣回房租津貼收入

小計 25,755 1,287.75

合計 25,755 1,2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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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類型金額
年度

%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賸餘數
（或減免、註銷數)

經常門

審計部臺

中華民國

歲出賸餘（或減

撙節支出 5,335 0.01 10 5,3353707660100-2
一般行政

108

撙節支出 950 0.06 10 9503707661000-3
審計業務

6,285 0.01 6,285小計

6,285 0.01 6,285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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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金額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註

類型

經常門 資本門

南市審計處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免、註銷）分析表

撙節支出 0

撙節支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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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1)原預算數
人事費別

預算增減數
決算數(2)

預算數

審計部臺

中華民國

人事費

0 0 00一、民意代表待遇

0 0 00二、政務人員待遇

0 37,247,000 36,933,60237,247,000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0 328,000 333,984328,000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0 1,577,000 1,576,4201,577,000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決算數:考績獎金5,970,199 元，年終工作獎金
4,616,887元。
　
　

0 9,768,000 10,587,0869,768,000六、獎金

0 714,000 722,600714,000七、其他給與

0 1,842,000 1,661,0931,842,000八、加班值班費

0 0 00九、退休退職給付

0 3,328,000 3,148,1283,328,000十、退休離職儲金

0 3,617,000 3,453,6923,617,000十一、保險

0 0 00十二、調待準備

0 58,421,000 58,416,60558,421,00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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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數預計數
金額

(3)=(2)-(1)

說明
%

比較增減數 員工人數

南市審計處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人

分析表

0 0 0

0 0 0

-313,398 -0.84 0 0

5,984 1.82 0 0

-580 -0.04 0 0

819,086 8.39 0 決算數:考績獎金5,970,199 元，年終工作獎金
4,616,887元。
　
　

0

8,600 1.20 0 0

-180,907 -9.82 0 0

0 0 0

-179,872 -5.40 0 0

-163,308 -4.52 0 0

0 0 0

-4,395 -0.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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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撥數
預算數(1)

受補、捐(獎)助單位名稱

已撥數

補、捐(獎)助金額

決算數補、捐(獎)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審計部臺

中華民國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

　　

九、獎助 30,000 30,000 0

6.獎勵及慰問 30,000 30,000 0

　服務年資25年以上且年滿55歲以上之退休人
員

三節慰問金 一般行政 30,000 30,000 0

　　　小　　　計
　

30,000 30,000 0

　　

　　　合　　　計 30,000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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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合計(2)

備註預決算
比較增減數
(3)=(1)-(2)

是否納
入受補
助單位
預算

計畫執
行情形

已
完
成

未
完
成

計畫未完成原因

計畫完成結餘款

金額
收回繳庫
日期

南市審計處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

　

30,000 0 0

30,000 0 0

30,000 0 V 　V 0

30,000 0 0

　

3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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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國有財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註

筆 2

公頃 0.202900

個 1 3,427

棟 2

平方公尺 4,856.87

棟 0

平方公尺 0.00

其　　他 個 5

件 126 1,648,772

船 艘 0

飛　　機 架 0

汽(機)車 輛 3

其　　他 件 7

圖　　書 冊(套) 0

其　　他 件 188

股 0 0

0 0

91,684,983

土　地　改　良　物

41,276,000

分類項目

土地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宿　　舍

46,512,998

536,732

1,707,054

有　 價　 證 　券

總　　　　　　　　　　　　　值

權　　　　　　　利

機　械　及　設　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雜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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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總           計 71,515 0 0 30 71,545

01一般公共事務 61,587 0 0 30 61,617

02防衛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 0 0

04教育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9,227 0 0 0 9,227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10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701 0 0 0 701

歲出按職能及

小計

中華民國

審計部臺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移轉民間消費支出 債務利息

經              常              支              出

補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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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 0 0 0 0 1,168 72,713

1,168 0 0 0 0 1,168 62,78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2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01

總計

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本形成 土地購入 增資

資                本                支                出

補助地方 移轉民間 小計

南市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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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一) 

一、通案決議部分 

108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

決議如下： 

1.減列政令宣導費5%。 

2.減列委辦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3%。 

3.減列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

具養護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4%。 

4.減列大陸地區旅費30%。 

5.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

)5%。 

6.減列設備及投資(不含資產作價投資)5%。 

7.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不含法律

義務支出)4%。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不含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

)3%。 

9.前述1至5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0.前述7至8項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1.前述1至8項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則調整者，可

提出其他可刪減項目，經主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代

替補足。 

12.如總刪減數未達240 億元(約1.19%)，另予補足。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

下： 

1.政令宣導費：統刪5%，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銓敘部、

審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究所

、空中勤務總隊、領事事務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

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工業局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原

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林務局、漁業署及所

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以

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2.委辦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3%，其中國

家安全會議、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審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

屬、移民署、國防部所屬、國庫署、國家教育研究院、

觀光局及所屬、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

護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4%，其中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平交易委員會、銓敘部、

 
已遵照辦理，刪減相關預算並整編成108

年度法定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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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臺

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

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

屬、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所屬、賦稅署、高雄

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

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

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

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

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

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

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

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

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工

業局、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

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 

、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水土保持局、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

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4.大陸地區旅費：統刪30%，其中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

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役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

、國庫署、關務署及所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工業局、標準檢驗局

及所屬、中小企業處、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

所屬、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

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

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

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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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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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

其餘統刪5%，其中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客家委員會及所屬、中

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會、考選部、銓敘

部、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

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計部、

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

、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

署、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

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

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

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工

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

所屬、鐵道局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僑務委員會、

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

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

屬、農糧署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 

6.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5%，其

中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

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

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

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

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

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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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警政署及所屬、中

央警察大學、國防部所屬、財政部、賦稅署、臺北國稅

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

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

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

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

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

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

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

方檢察署、調查局、經濟部、工業局、中央氣象局、運

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水產試驗所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

出不刪外，其餘統刪4%，其中司法院、內政部、營建署

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經濟部、交通部、僑務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

屬、環境保護署、文化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不

刪外，其餘統刪3%，其中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

調整。 

9.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35億元，科目自行調整

。 

(二) 我國研發經費及中央政府科技預算均逐年遞增，研發投入

呈成長趨勢。近年我國專利核准件數已有增加，被引用率

雖曾成長，然近年呈遞減趨勢，且技術建設之世界排名下

滑，技術輸入金額仍遠逾技術輸出金額。細究各產業技術

輸出入相抵之貿易餘額，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電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高科技產業之逆差金

額最高，反映出我國高科技產業以代工製造為主之產業結

構特性。為使逐年遞增之科研經費投入充分發揮成效，建

請應強化科技創新能力及研發成效之應用，以提升我國關

本項辦理單位為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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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技術之自主程度，進而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三 ) 目前我國各項社會保險委託保險人辦理之行政經費，雖均

由政府負擔，惟囿於法令規範或預算編列形式不同等，致

經費負擔機關、預算編列方式與補助標準等迥異，建請行

政院應研謀改善；此外，社會保險應建立獨立自主、兼具

公平性、效率性與減少經濟負面效果之財務責任制度，政

府如於負擔保險費及補助虧損之外，尚須全額負擔保險之

行政經費，建請檢討其合理性及是否具有效撙節之誘因等

問題。 

本項辦理單位為勞動部、衛生福利部、

銓敘部、國防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 ) 我國國內投資成長動能趨緩，占GDP比重長期偏低，近年

亦未有效提升公共投資；另在經濟全球化效應影響下，各

國皆積極利用外人直接投資帶動經濟發展，惟我國招商引

資成效亦未臻理想，建請行政院應積極改善國內投資環

境，以發展國內產業並吸引外商投資。 

本項辦理單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及經濟

部。 

(五 ) 近年中央政府資訊業務委外程度居高不下，又資訊系統建

置多未考量民眾需求，致網路之公民參與情形欠佳，要求

各機關應積極檢討現有資訊系統之服務形式及內容，適時

了解使用者需求，俾提升民眾使用意願，落實電子治理之

願景。 

本項辦理單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六 ) 財團法人法將於108年2月1日施行。該法制定前，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係依據民法有關規定，各自訂定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要點。依據民法第32條，主管機關得檢查財團

法人之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

定。惟長期以來，各主管機關對於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管

理強度與密度不一，各主管機關派員實地查核之頻率差異

甚大，查核報告亦未全數於網站公開。 

爰要求行政院督促各主管機關，強化辦理財團法人業

務實地查核，確保其支出與活動符合設立之公益目的。並

彙總各主管機關至107年底止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家數，

及各主管機關於103至107年度間，每年度實地查核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家數，於108 年6月底

前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 

本項辦理單位為法務部。 

(七 ) 行政院訂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為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之授權性規

定。自68年7月19日訂定以來，歷經8次修正，最近一次修

正於102年2月26日發布。 

依據免稅標準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每

年度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孳息

及其他收入60%，即享有免稅資格；即使未達此標準，主

管機關仍多核發同意函予以展延4年，長此以往造成稅收

損失龐鉅，且公益績效不明，迭遭外界詬病。 

本項辦理單位為財政部。 



53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有鑑於部分機關或團體涉及關係人交易、投資股票成

為集團控股機構，或未積極從事創設目的活動等不符公益

目的濫用免稅資格之情事，財政部已於107年1月18 日預

告修正免稅標準第2條規定，未來將規範機關或團體與其

捐贈人或其關係人不得藉相互間交易而有利益回流或變

相盈餘分配之情形，與規範投資主要捐贈人及其關係企業

股票之限制，並將支出比率規定改為按年度收入規模分

級，最高可達80%。然該修正草案於107年3月19日預告期

結束後，截至107年底止，行政院尚未核定發布，導致部

分團體濫用免稅資格之情形繼續惡化。 

爰要求行政院於108年6月底前，彙總各主管機關於 

104至106年度核發同意函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之總家數，及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

總金額，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07 年度以

後各年度之資料，並應於次年12 月底前送交立法院財政

委員會。 

(八 ) 各公務機關於辦理各項業務時，若有購置禮品或紀念品之

需要，除應符合相關法規辦理外，應優先採購臺灣製產品。 
遵照辦理。 

(九 ) 衛生福利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近年來致力推動高齡

者及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業務，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在其直

系親屬、撫養者年邁時，或高齡者於晚年期間的經濟安

全，透過信託維持財產獨立，保障其生活、教育、安養、

醫療等面向受到應有之照顧。截至107年6月底止，已有25

家信託業者提供安養信託之相關商品，累計安養信託契約

之受益人人數15,276人，累計信託財產本金達新臺幣136

億元。有鑑於企業經營者經常利用其優越的經濟地位，訂

定有利於己而不利於消費者的契約條款，造成締約雙方當

事人地位不平等。為積極保障消費者之權益，依據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

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

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訂有個人購屋貸款、個人購車

貸款、信用卡、消費性無擔保貸款等多個定型化契約範本

與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之事項，落實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

益。然截至107年底止已有高齡者安養信託契約參考範

本，惟尚無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契約範本，爰此要求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於108年5月底前完成身心障礙者安養

信託契約範本，並儘速公告周知。 

本項辦理單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

衛生福利部。 

 




	01-108決算總說明
	02-108-決算編制_歲入來源別決算表
	03-108-決算編制_歲出政事別決算表
	04-108-決算編制_歲出機關別決算表
	05-108-決算編制_平衡表
	06-108-資本資產表
	07-108-會計月報_現金出納表
	08-108-決算編制_專戶存款明細表
	09-108-決算編制_存出保證金明細表
	10-108-決算編制_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11-108-決算編制_應付保管款明細表
	12-108_資本資產變動表
	13-108_決算編制-歲出用途別決算分析表
	14-108-決算編製_歲出用途別決算累計表
	15-108-收入實現數與繳付公庫數分析表
	16-108-支出實現數與公庫撥入數分析表
	17-108-收入支出彙計表
	18-108-歲入餘絀(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20-108-人事費分析表
	21-108-決算書表-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
	22-108-國有財產目錄總表
	23-108-決算書表編製_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24-南市處108年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